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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在我市现代化大城市建设加速推进的背景下，城市更新中的消防

标准追溯复杂、执行尺度不一致、大量历史遗留改造项目以及新兴业

态等都对消防审验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，亟需专业解决方案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建设工程消防设

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，积极响应城市更新发展的时代诉求，从

容应对业态迭代更新带来的全新挑战，合肥市城乡建设局组织专业力

量，结合我市实际编制了《合肥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常见问题技术指

南·建筑分册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。

本《指南》以“坚守安全底线、推动城市更新、强化科学管理”

为核心原则，充分借鉴国内前沿实践经验与先进理念，致力于从建设

工程消防设计的源头出发，精准规范审查标准与尺度，全面提升消防

设计审查工作质量，为实现城市安全保障与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统一，

构筑起坚实可靠的技术支撑体系。

本《指南》一共分为五个专业章节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
1、建筑分类及定性；

2、总平面布局及灭火救援设施；

3、平面布置及防火分区；

4、安全疏散和避难；

5、建筑构造及保温装饰。

开展消防设计审查工作，必须严格遵循现行国家消防技术规范与

标准。本《指南》管理与解释权归合肥市城乡建设局，欢迎相关单位

及专业人士将意见建议反馈至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消防设计审验处（邮

箱：sjsjxfc@163.com），共同提升消防设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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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节 建筑分类及定性

1.1 专家公寓、长租公寓按什么标准开展防火设计？

答复：根据《宿舍、旅馆建筑项目规范》GB 55025-2022 术语解

释，专家公寓、长租公寓属于宿舍建筑，应按宿舍建筑进行消防设计。

1.2 招待所、度假村、公寓式酒店按什么标准开展防火设计？

答复：根据《宿舍、旅馆建筑项目规范》GB 55025-2022 术语解

释，招待所、度假村、公寓式酒店属于旅馆建筑，应按旅馆建筑进行

消防设计。

1.3 厂房、仓库内设置的辅助用房，是否包含厨房、食堂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

第 3.3.5、第 3.3.9 条及其条文说明，辅助用房包含用于管理、控制

或调度生产的办公房间以及工人的中间临时休息室，为仓库服务的办

公管理用房、工作人员临时休息用房、控制室；根据《建筑防火通用

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4.2.2 条、第 4.2.7 条及其条文说明，辅助

用房包含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办公室、休息室，仓库建筑内设置的办公

室和休息室等辅助用房应是为方便日常管理必需的用房，如监控室、

出入库管理室、工作人员临时休息室、卫生间。厨房、食堂不属于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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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范围，不属于厂房、仓库内可设置的辅助用房。

1.4 底部设置电动自行车库的住宅，是否属于住宅建筑？

答复：底部设置电动自行车库的住宅，属于电动自行车库与住宅

组合建造，设计应按安徽省《电动自行车库防火技术导则》（建标函

〔2024〕296 号）执行。

1.5 电动自行车与自行车、轻便电动摩托等混合停放充电场所如何开

展消防设计？

答复：电动自行车与自行车、轻便电动摩托等混合停放充电场所

应符合《电动自行车停车场（棚）防火技术导则》（建标函〔2024〕

287 号）、《电动自行车库防火技术导则》（建标函〔2024〕296 号）

相关要求。

1.6 售楼部如何开展消防设计？

答复：售楼部属于商业建筑，其营业大厅的人数可按商店营业厅

对待，执行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5.5.21

条第 7款的规定，其配套办公部分的人数可按办公建筑或按实际配置

人数计算。

1.7 室内农贸市场如何开展消防设计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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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复：根据《商店建筑设计规范》JGJ 48-2014 第 1.0.2 及其条

文说明，商店包括菜市场。室内农贸市场的形式与菜市场类似，应按

商店建筑进行消防设计。

1.8 某平屋面建筑找坡后，其最高点超过 24m，则该建筑应定性为高

层还是多层？

答复：建筑高度应按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

年版）附录 A进行计算，规范中未规定平屋面完成面是按坡度最高点

还是最低点，可按屋面靠外墙侧（消防救援场地或消防车登高操作场

地对应侧）最低点建筑完成面计算。建筑高度确定后，再确定建筑分

类。

1.9 标准化厂房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如何确定？

答复：对于没有明确使用功能，按照标准化模式统一建设的厂房，

一般按丙类生产厂房确定基本防火要求；

对于明确具体功能，按标准化模式统一建设的厂房，可按其具体

功能的火灾危险性确定厂房的火灾危险性类别；

不管是否明确具体功能，如后期招商实际生产的火灾危险性高于

设计标准时，应进行消防改造设计。

1.10 对于高层商店、展览、电信、邮政、财贸金融建筑和其他多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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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组合的建筑，什么情况下应划分为一类高层公共建筑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

第 5.1.1 条及其条文说明，对于高层商店、展览、电信、邮政、财贸

金融建筑和其他多种功能组合的建筑，当建筑高度 24m 以上部分任一

楼层（楼板标高）的建筑面积大于 1000 ㎡时，应划分为一类高层公

共建筑。因此，除住宅和其他建筑合建外，符合下列条件应划分为一

类高层公共建筑：

1.当建筑高度 24m 以上部分任一楼层（楼板标高）的建筑面积大

于 1000 ㎡时，使用功能为商店、展览、电信、邮政、财贸金融的建

筑；

2.当建筑高度 24m 以上部分任一楼层（楼板标高）的建筑面积大

于 1000 ㎡时，具有 2 种或 2 种以上功能的其他公共建筑。

1.11 建筑高度大于 24m 的单层公共建筑，当设置附属用房时，应如

何确定该建筑的防火设计要求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图示 18J811-1 第 5.1.1 条图

示 8、图示 9，辅助用房的建筑高度不大于 24m 时，整体建筑按单、

多层建筑进行防火设计；辅助用房的建筑高度大于 24m 时，整体建筑

按高层建筑进行防火设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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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2 高层建筑主体上部具有凸出下部主体投影的楼层时，是否影响

裙房与高层主体的分界？

答复：高层建筑主体上部具有凸出下部主体投影的楼层，当凸出

部分的楼层与下部距离较大时，该凸出部分的水平投影尽管位于裙房

范围内，实际并不影响裙房与高层主体之间的防火分隔或分界线的确

定。具体设计中要根据凸出部分的楼层与下部裙房屋顶的距离以及裙

房屋顶的开口情况，采取防止下部裙房火灾通过屋顶开口作用于上部

凸出楼层的防火措施。

1.13 网络直播间、直播基地按哪种场所开展消防设计？

答复：网络直播间，其功能较为简单，往往仅设置较为简单的直

播设备，由一间或多间房间组成，此类空间与办公空间类似，按办公

建筑进行消防设计。

网络直播基地组成较为复杂，复合了直播间、商品展示区、办公

空间、附属库房等多种功能，按多种功能组合的公共建筑进行防火设

计。不同功能区之间应做好防火分隔，直播间、办公空间可按办公建

筑进行消防设计，商品展示区可按展览建筑进行消防设计，附属库房

不得存放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物品并应适当控制库房区域面积。

1.14 民宿如何开展消防设计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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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复：根据民宿建筑的区位、房屋属性、建设规模、客房数量大

致可分为两种情况：一种是属于《农家乐（民宿）建筑防火导则（试

行）》（建村〔2017〕50 号）适用范围的情况，应按《农家乐（民

宿）建筑防火导则（试行）》（建村〔2017〕50 号）要求进行消防

设计。

另一种是不属于《农家乐（民宿）建筑防火导则（试行）》（建

村〔2017〕50 号）适用范围的情况，从消防角度来说，应按旅馆进

行消防设计。例如：利用城市商业用房经营的“民宿”，其虽名为“民

宿”，实际为特色旅馆，且其区位及房屋属性不属于《农家乐（民宿）

建筑防火导则（试行）》（建村〔2017〕50 号）范围，应按旅馆进

行消防设计。

1.15 电竞酒店（宾馆）按哪种场所开展消防设计？

答复：电竞酒店（宾馆）是电竞和酒店功能的组合，其客房兼具

网吧和住宿两者特性，主要功能是满足社会年轻人娱乐、社交而非住

宿要求。因此，电竞酒店（宾馆）按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进行消防

设计。

1.16 体检中心（非医院内部的）是按一般经营场所还是医疗建筑开

展消防设计？



7

答复：无手术治疗功能的体检中心按一般性经营场所进行消防设

计；有手术治疗功能的体检中心按医疗建筑进行消防设计。

1.17 康复中心是按一般经营场所还是医疗建筑开展消防设计？

答复：康复中心一般具有治疗功能，按医疗建筑进行消防设计。

1.18 美容院是按一般经营场所还是医疗建筑开展消防设计？

答复：无手术治疗功能的美容院按一般性经营场所进行消防设计；

有手术治疗功能的美容院按医疗建筑进行消防设计；带有 SPA、汗蒸、

足疗功能的美容院按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进行消防设计。

1.19 密室逃脱、剧本类场所如何开展消防设计？

答复：密室逃脱、剧本类场所应符合国家消防救援局、文化和旅

游部《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安全指南（试行）》（消防〔2023〕26

号）相关要求；根据《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指南（试行）》（应

急消〔2021〕170 号）相关说明，密室逃脱、剧本杀类场所由于功能

需要布置了大量可燃、易燃材料，且内部平面复杂，疏散路线不畅，

具有高度的火灾危险性，其消防设计应从严控制。

针对密室逃脱类场所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往往其场所内部人数不多，

如按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来进行疏散宽度计算，会造成大量疏散宽

度冗余设计。因此，除疏散宽度外，密室逃脱场所其他消防设计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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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进行消防设计。

1.20 月子护理中心（会所）如何开展消防设计？

答复：无治疗功能的休养性质的月子护理中心（会所）按旅馆建

筑的要求进行消防设计；有治疗功能的月子护理中心（会所）按医疗

建筑的相关要求进行消防设计；

月子护理中心（会所）中供产妇住宿的房间疏散距离均应按医疗

建筑的病房要求执行。

1.21 医养场所如何开展消防设计？

答复：医养场所一般是将医疗、养生保健专业与照料、生活、活

动等功能相融合的老年服务设施，按老年人照料设施进行消防设计。

1.22 丙类厂房内设置的办公、休息室等辅助用房，消防设计按公共

建筑还是按厂房定性？

答复：除规范另有规定外，丙类厂房内设置的办公、休息室等辅

助用房，属于厂房的一部分，其整体建筑定性为厂房。一般情况下，

辅助用房应集中布置，按民用建筑相关要求进行消防设计；面积较小

且分散的辅助用房，可视为生产过程中具有一定围护结构的工位，按

厂房进行消防设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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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3 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4.2.2 条规定厂房内

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办公室、休息室是辅助用房，厂房内为生产服务的

实验室是否属于辅助用房？

答复：位于生产区的实验室可按厂房进行消防设计，位于辅助用

房区域的实验室应按辅助用房要求进行消防设计。

1.24 设置在住宅首层或首层及二层的物业、社区用房、居委会、卫

生服务站、商店、邮政所、储蓄所、理发店等（小区配套用房），可

否按商业服务网点考虑？

答复：符合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4.3.2 条第

4 款及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2.1.4

条、5.4.11 条，位于住宅首层或首层及二层，每个分隔单元建筑面

积不大于 300 ㎡的物业、社区用房、居委会、卫生服务站、商店、邮

政所、储蓄所、理发店等服务用房或小型营业用房可按商业服务网点

考虑。

1.25 原底部设置商业服务网点的住宅建筑，现将其中两个及以上网

点分隔单元合并为一家其它功能的营业性用房，合并后建筑面积大于

300 ㎡的营业性用房是否仍是商业服务网点？

答复：依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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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.4.11 条及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4.3.2 条第 4

款“商业服务网点中每个分隔单元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.00h

且无门、窗、洞口的防火隔墙相互分隔”，两个及两个以上网点分隔

单元合并后建筑面积大于 300 ㎡的营业性用房不再是商业服务网点，

应按公共建筑的相关要求执行。

1.26 汽车 4S 店的车辆销售区、维修区和停车区等组合或贴邻建造时，

应符合哪些规定？

答复：汽车销售区可按公共建筑的商业营业厅进行设计，汽车维

修区和停车区应分别按《汽车库、修车库、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》GB

50067-2014 中有关修车库和汽车库的规定设计，汽车销售区与其他

区应分别划分防火分区,采用防火墙和甲级防火门进行防火分隔，不

得采用防火卷帘代替；汽车销售区、维修区和停车区的安全出口应分

别独立设置。

1.27 保龄球馆、台球、棒球、蹦床、飞镖、真人 CS、室内电动卡丁

车场等场所是否属于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？

答复：保龄球馆、台球、棒球、蹦床、飞镖、真人 CS、室内电

动卡丁车场等场所属于公共娱乐场所，但不属于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

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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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8 足疗店、SPA 店如何进行消防设计？

答复：依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国家标准管理组《关于足疗店

消防设计问题的复函》（建规字〔2019〕1 号）文件，足疗店、SPA

店的业态特点与桑拿浴室休息室或具有桑拿服务功能客房基本相同，

其消防设计应按照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的要求执行。

1.29 汗蒸房如何进行消防设计？

答复：汗蒸房属于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，消防设计应满足《汗

蒸房消防安全整治要求》（公消〔2017〕83 号）的要求。

1.30 车辆检测车间是按厂房还是车库的要求进行设计？

答复：车辆检测车间可按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

（2018 年版）中厂房的要求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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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节 总平面布局及灭火救援设施

2.1 民用建筑基地内是否必须设置至少 2 个消防车出入口？

答复：基地内消防出入口的设置应考虑建筑群数量、体量、灭火

救援难度等因素，消防车道出入口一般不应少于 2个。并应满足《民

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》GB 50352-2019 第 4.2.5 条和《建筑设计防火

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7.1.9 条的相关规定。

2.2 消防车道距离建筑物能否小于 5m？

答复：为了防止火灾发生时，建筑上空的坠落物对消防车通行及

消防扑救有影响，建筑周围设置的消防车道要在建筑投影范围外设置

且尽量距离建筑外墙不小于 5m。除转角外，仅用于通行的消防车道

距离不应小于 2.5m。

2.3 基地出入口的消防车转弯半径如何设计？

答复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四十七条：“消防车、

消防艇前往执行火灾扑救或者应急救援任务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

不受行驶速度、行驶路线、行驶方向和指挥信号的限制”，当基地出

入口道路中间无隔离设施，具备通行条件时，消防车可由逆向车道进

入基地，其出入口内外侧转弯半径均应满足消防车转弯的要求。（详

见附图 2.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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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道路中心线
基地道路中心线

基地内

城市道路

附图 2.3

2.4 装配式箱泵一体化消防给水泵站与相邻建筑防火间距如何控

制？

答复：装配式箱泵一体化消防给水泵站可类同于配电房等设备用

房，应考虑防火间距。

2.5 附建式电动自行车库的耐火等级与防火间距如何开展消防设

计？

答复：根据《电动自行车库防火技术导则》（建标函〔2024〕296

号）第 3.0.5 条要求，除导则另有要求外，附建式电动自行车库耐火

等级、防火间距等防火设计要求应符合主体建筑的相关规定，附建式

电动自行车库耐火等级、防火间距等应与主体建筑相协调，以两者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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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高者确定，以保证防火安全。

2.6 甲类仓库与厂外道路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20m，按道路（机动车

道）路边计算还是按道路红线计算？

答复：应按道路红线计算。

2.7 设置开敞阳台的建筑，防火间距以开敞阳台外边计算还是主体外

墙边计算？

答复：考虑到我国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，无论该阳

台是否影响消防车的救援和通行，也无论是否封闭或用作其它用途，

相邻两座建筑的防火间距均按相对开敞阳台的最近水平距离计算。

2.8 民用建筑外墙上的开口，当采用防火窗作为减少防火间距的条件

时，该防火窗是否可以用作排烟窗？

答复：在建筑外墙上的开口采用甲级或乙级防火门、窗时，可以

较好地防止建筑外部的火灾蔓延至建筑物内部，也可以防止建筑内部

的火势通过开口向外部蔓延，但这些防火门、窗在火灾时应能联动自

动关闭或手动关闭。排烟窗是利用火灾热烟气流的浮力和外部风压作

用，通过建筑开口将建筑内的烟气直接排至室外，必须在发生火灾并

需要排烟时能联动自动开启或手动开启使之处于开启状态。因此，建

筑外墙上用于减小建筑之间防火间距的防火窗不能同时作为排烟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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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9 裙房与高层建筑主体未进行防火分隔时，裙房是否需要设置消防

电梯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

第 7.3.1 条及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2.2.6 条规定，

一类高层公共建筑、建筑高度大于 32m 的二类高层公共建筑、建筑高

度大于 33m 的高层住宅建筑、建筑高度大于 32m 的丙类高层厂房、建

筑高度大于 32m 的封闭或半封闭汽车库应设置消防电梯。因此，裙房

无论是否按照标准要求与高层建筑主体进行了防火分隔，均不要求设

置消防电梯，但可根据工程实际和灭火救援需要设置消防电梯。

2.10 上部为高层住宅，底部为公共建筑（非商业服务网点）的地上

建筑，室外消防车道和救援场地的布置是否应按公共建筑设计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

第 5.4.10 条第 3 款及其条文说明，住宅与公共建筑组合建造时，室

外消防车道和救援场地的布置应根据该建筑的总高度和《建筑设计防

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5.1.1 条有关建筑的分类要

求，按照公共建筑确定。

2.11 直通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楼梯间入口如何设置？

答复：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对应范围内的入口可以采用以下方式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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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楼梯间或前室直通室外的外门；

2.直通楼梯间或前室的门厅、疏散走道或架空层。

2.12 建筑高度大于 54m 的住宅建筑如何设置“安全房间”？

答复：高层住宅“安全间”及“简易避难间”应靠外墙开窗，不

应朝向天井开窗或开口，该房间的门宜采用乙级防火门，外窗的耐火

完整性不宜低于 1.00h。

“安全房间”宜尽量位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一侧。

2.13 敞开连廊栏杆高度为 1.3m 时，是否可以作为消防救援口？

答复：可以，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

年版）第 7.2.5 条，供消防救援人员进入的窗口，下沿距室内地面不

宜大于 1.2m，考虑到消防救援口位于公共连廊处，有利于救援工作

的开展，故其可以作为消防救援口使用，但其净尺寸应满足消防救援

需求。

2.14 仅设置一个安全出口的住宅建筑，消防登高操作场地范围内，

结合楼梯间设置的门厅尺寸该如何控制？

答复：1.根据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3.4.7 规

定，场地与建筑之间不应有进深大于 4m 的裙房；

2.裙房及门厅（含雨棚）的进深可按设置消防救援口的外墙（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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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面层）计算，且各方向裙房进深均不应大于 4m；(详见附图 2.18)

3.每户均应设置消防救援口。

附图 2.18

2.15 消防电梯前室的短边不应小于 2.4m，是指前室的全部空间还是

指仅和电梯井道相对应部分的空间？

答复：消防电梯前室的短边净宽度不应小于 2.4m，前室尺寸应

是与消防电梯井道对应的规则区域，其他区域尺寸不做严格限制。

2.16 埋深大于10m且总建筑面积大于3000㎡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应

设置消防电梯，是否包含地下汽车库？

答复：包含。

2.17 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2.2.6 条第 2 款“5

层及以上且建筑面积大于 3000 ㎡（包括设置在其他建筑内第五层及

以上楼层）的老年人照料设施”应设置消防电梯，其中总建筑面积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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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理解？

答复：老年人照料设施的总建筑面积，当老年人照料设施独立建

造时，为该老年人照料设施单体的总建筑面积；当老年人照料设施设

置在其他建筑或与其他建筑组合建造时，为其中老年人照料设施部分

的总建筑面积。

2.18 是否可采用隐形的消防车道、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？

答复：不可以。消防车道、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应采用硬化地面，

并有明确标识。

2.19 多层建筑的雨篷进深是否不限？

答复：多层建筑的雨篷进深可不限，但不应影响消防救援。

2.20 沿相邻两栋高层建筑之间，布置一块共用的消防登高救援场地，

最小宽度可否按 10m+5m=15m？

答复：可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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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节 平面布置及防火分区

3.1 冷库可以作为中间仓库设置在厂房内吗？

答复：符合中间仓库要求的冷库可以设置在厂房内，按照《建筑

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4.2.3 条和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

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3.3.6 条执行。

3.2 厂区内全智能无人库房是否可以与其他库房、办公等组合建造？

答复：全智能无人库房与普通库房只是存储方式上的不同，全智

能无人库房应根据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合理确定与其他库房建造

方式（合建还是分建）；按照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

第 4.2.7 条执行的办公室、休息室等辅助用房可以与丙、丁、戊类仓

库组合建造。

3.3 地下或半地下商店可以设置与地上部分的空间贯通的中庭吗？

答复：根据公消〔2016〕113 号《关于加强超大城市综合体消防

安全工作指导意见》，步行街首层与地下层之间不应设置中庭、自动

扶梯等上下连通的开口。其他场所不宜设置与地上部分的空间贯通的

中庭，此类中庭会导致地下、地上空间连通，增加地下、地上区域火

灾蔓延的危险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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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防火分区面积可以按使用面积计算吗？

答复：不可以，建筑中每个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应为该区域建筑

外墙所包围的全部面积。

3.5 工业建筑的地下、半地下设备用房，可否按照公共建筑中地下设

备用房的要求划分防火分区，即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

应大于 1000 ㎡，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不应大于 2000 ㎡？

答复：工业建筑的地下、半地下设备用房应根据不同设备房的火

灾危险性类别，按照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

版）有关工业建筑（厂房或仓库）相应类别火灾危险性的地下或半地

下用房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要求确定，不能按照《建筑

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有关民用建筑内地下设

备房的要求划分防火分区。

3.6 在商店营业厅内设置卡拉 OK、儿童娱乐等场所时，应如何划分

其防火分区？

答复：按照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

表 5.3.1 控制防火分区面积，并满足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

55037-2022、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中

关于平面布置、防火分隔和安全疏散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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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7 如何确定民用建筑中附属库房的防火分区建筑面积？

答复：民用建筑内只允许设置为保证该建筑正常使用功能的附属

库房。为便于使用和设置安全出口，民用建筑中附属库房的防火分区

最大允许建筑面积，可按照相应建筑高度和使用功能的民用建筑的要

求确定。

3.8 建筑核心筒、管道井、电缆井等竖井和疏散楼梯间的面积是否计

入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？

答复：建筑核心筒、管道井、电缆井等竖井和疏散楼梯间不单独

划分防火分区，其建筑面积均应计入各自楼层所在防火分区的建筑面

积。

3.9 地下电动自行车库是否可以与其配套的设备用房划分在同一个

防火分区内？

答复：电动自行车库应独立设置防火分区，为电动自行车库配套

的设备用房可以划入其防火分区，防火分区面积按电动自行车库的相

应要求执行，电动自行车库与设备用房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

2.00h 的防火隔墙和甲级防火门进行防火分隔。

3.10 新建学校建筑的地下车库内接送区，是否需要按照民用建筑功

能划分防火分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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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复：按民用建筑划分防火分区。

3.11 电影院布置在地上商业高层建筑内，防火分区面积是否可按商

店营业厅防火分区要求划分？

答复：根据《电影院建筑设计规范》JGJ 58-2008 第 6.1.2 条，

当电影院建在综合建筑内时，应形成独立的防火分区。防火分区面积

应按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表 5.3.1 执

行。

3.12 层高较高的单层仓库内部设置夹层，其夹层是否计入防火分区

面积？

答复：应计入防火分区面积。

3.13 一个防火分区内总建筑面积小于 50 ㎡且有家长陪伴的少量儿

童活动的区域，是否考虑独立疏散和防火分隔？

答复：可不考虑独立疏散和防火分隔。

3.14 地下室汽车库内设备用房如何划分防火分区？

答复：除仅为汽车库服务的设备用房外，锅炉房、变电房等火灾

危险性大的设备用房宜独立设置防火分区，其他设备用房一般不应与

汽车库设置在同一防火分区内。当确有困难，其他设备用房需设置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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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库防火分区内时，设备用房的总建筑面积占汽车库防火分区的面

积比例不应大于 1/3 且不应大于 500 ㎡。

3.15 学校建筑中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无观众席的体育馆、风雨

操场，防火分区面积如何控制？

答复：学校建筑中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无观众席的体育馆、

风雨操场，防火分区最大允许面积为 500 ㎡；当其设置自动灭火系统

时可增加 1.0 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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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节 安全疏散和避难

4.1 仓库的疏散门应朝疏散方向开启吗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

第 6.4.11 条第 2 款，仓库的疏散门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，

但丙、丁、戊类仓库首层靠墙的外侧可采用推拉门或卷帘门，原条文

为强制性条文，现按一般性条文执行。因此，除设置在丙、丁、戊类

仓库首层靠墙外侧的推拉门或卷帘门外，仓库的疏散门应朝疏散方向

开启，并同时注意不得减小疏散走道的有效宽度。

4.2 办公室、休息室等辅助用房设置在丙类厂房内时，应至少设置 1

个独立的安全出口。独立安全出口如何理解？

答复：所

谓独立的安全

出口，是指该

出口不需要经

过生产区域即

可直接通向室

外或疏散楼梯

附图 4.2 间。对于多层

生产区域
辅助用房

可视为独立安全出口

辅助用房

辅助用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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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高层生产厂房，当辅助用房通过单独的安全出口连通至疏散楼梯间

的前室或封闭楼梯间，与生产区域共用疏散楼梯间时，该出口可以视

为独立的安全出口。（详见附图 4.2）

4.3 办公室、休息室等辅助用房设置在丙类厂房内时，应至少设置 1

个独立的安全出口。当需要设置两个安全出口时，可否通过生产区疏

散？

答复：丙类厂房内设置的办公室或休息室等辅助用房应设置至少

1个独立的安全出口直通室外，当需要两个安全出口时，另一出口不

应直接通向生产区进行疏散，可以与生产区共用楼梯间（封闭楼梯间、

防烟楼梯间）。（详见附图 4.3）

生产区域

辅助用房

辅助用房

附图 4.3

4.4 托儿所、幼儿园是否应采用封闭楼梯间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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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复：婴幼儿的应急反应和行为能力均较成人弱，火灾时需要他

人帮助疏散，考虑其疏散时间可能较正常成人偏长，且防火门需要一

定力度才能开启，因而在疏散路径上设置防火门不利于婴幼儿的疏散，

应尽量采用敞开楼梯间。

4.5 单层门卫室，其疏散门净宽度是否按首层疏散外门考虑？

答复：对于单层门卫室，其疏散门即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，考虑

到人数较少且不存在拥堵，可不按首层疏散外门考虑。

4.6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中的房间，如何确定疏散距离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

第 5.5.17 条，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每个房间内任一点至房间直通

疏散走道的疏散门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 9m，但未明确歌舞娱乐放映

游艺场所中房间疏散门为安全出口时房间内任一点至安全出口的疏

散距离。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中房间的疏散距离可以依据以下原则

确定：

1.房间的门为疏散门时，房间内任一点至疏散门的直线距离不应

大于 9m；

2.房间的门均为安全出口且只有 1个疏散方向时，房间内任一点

至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 9m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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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房间的门均为安全出口且室内任一点均有 2 个疏散方向时，房

间内任一点至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 18m；

4.当该场所全部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，上述疏散距离均可分

别增加 25%。

4.7 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5.5.17 中规

定的“高层旅馆、展览建筑”是指高层旅馆和高层展览建筑，还是指

展览建筑和高层旅馆？

答复：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5.5.17

中规定的“高层旅馆、展览建筑”是指高层旅馆和单层、多层及高层

展览建筑，不是仅指高层旅馆和高层展览建筑。

4.8 高层建筑内儿童活动场所应独立设置疏散楼梯间和安全出口，是

否可以合用、共用楼梯间？

答复：儿童对疏散设施的要求与成人有所区别，儿童活动场所与

其他功能的场所混合建造时，不利于火灾时儿童疏散和消防救援，应

严格控制，并应为儿童活动场所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，避免儿童与其

他楼层和场所的疏散人员混合。儿童活动场所设置在高层建筑内时，

儿童活动场所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应全部独立设置，不应与其他楼

层或场所的安全出口、疏散楼梯合用或共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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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9 具备两个安全出口的疏散走道的净宽度，是按照走道区域所有疏

散人数还是走道区域疏散人数的一半确定？

答复：1.当安全出口分别位于疏散走道两端，疏散走道两侧房间

的人员密度相近时，疏散走道净宽度在满足标准规定的最小净宽度基

础上，可按照疏散走道服务区域内总疏散人数的一半确定；

2.当在疏散走道的端部存在袋形走道时，中间部位的疏散走道宽

度可以按照上述方法确定，袋形部分的疏散走道宽度应根据该部分区

域的疏散人数确定，且不应小于标准规定的最小净宽度要求。

4.10 建筑内设置气体灭火系统的房间，其疏散距离能否增加 25%？

答复：1.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

第 5.5.17 第 3 款、第 5.5.29 条注 3，公共建筑和住宅其内部只有设

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，疏散距离才可以增加 25%，因此设置气体灭

火的房间疏散距离不得增加。

2.厂房无论设置何种灭火系统，其疏散距离均不得增加。

4.11 公共建筑的局部夹层无独立疏散出口时，如何确定疏散距离？

答复：当公共建筑内的局部夹层与下部楼层为同一防火分区，且

夹层内未设置疏散出口，人员需经下部楼层设置的疏散出口疏散时，

夹层内的任一点至疏散口的疏散距离应满足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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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5.5.17 第 3 款的规定。其中，经楼梯从

夹层疏散至下部楼层的距离应按其梯段水平投影长度的 1.5 倍计算。

4.12 高层公共建筑局部突出屋面的单层非设备用房，是否要设置两

个安全出口？

答复：突出屋面的功能用房（单层非设备用房）应计入建筑总高

度和总层数，需要设置两个安全出口。

4.13 对于层数不超过 4层且全部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多层公共

建筑。当将疏散楼梯间在首层设置在距离直通室外的门口不大于 15m

处时，该距离可否增加 25%？

答复：无论是否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，15m 均不得增加。

4.14 下沉广场、下沉庭院通向地面的自动扶梯净宽度可否计入直通

地面的疏散楼梯总净宽度？

答复：自动扶梯不应计作安全疏散设施，不计入疏散总宽度。

4.15 建筑首层扩大防烟前室、首层扩大封闭楼梯间内是否可以设置

管井的检查门？

答复：可以，但管井不应位于楼梯间范围内，管道井应采用耐火

极限不低于 2.00h 的防火隔墙，检查门应设置成不低于乙级的防火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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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6 楼梯在平台处可以采用平面角度 45°扇形踏步吗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

第 6.4.7 条，疏散用楼梯和疏散通道上的阶梯不宜采用螺旋楼梯和扇

形踏步；确需采用时，踏步上、下两级所形成的平面角度不应大于

10°，且每级离扶手 250mm 处的踏步深度不应小于 220mm。

4.17 裙房与高层主体未设置防火墙时，裙房的疏散楼梯间是否可采

用封闭楼梯间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(2018 年版)第

5.5.12 条，裙房和建筑高度不大于 32m 的二类高层公共建筑，其疏

散楼梯应采用封闭楼梯间，其注中明确，当裙房与高层主体之间设置

防火墙时，裙房的疏散楼梯可按单、多层建筑的要求确定。

以上条文，明确高层建筑的裙房，其楼梯间形式最低应设置封闭

楼梯间，当高层主体和裙房之间设置防火墙时，其楼梯间形式可按建

筑功能单独看待，例如：高层主体与裙房之间设置防火墙，当裙房为

二层办公楼时，其楼梯间形式可采用敞开楼梯间。

综上所述，裙房与高层主体未设置防火墙时，裙房的疏散楼梯间

可采用封闭楼梯间。

4.18 《宿舍建筑设计规范》JGJ 36-2016 第 5.2.5 条，宿舍建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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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出口不应设置门槛，其净宽不应小于 1.4m，请问宿舍建筑中通

向楼层的封闭楼梯间的门是否需要按照净宽不小于 1.4m 控制？

答复：依据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回复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回复函〈关于《宿舍建

筑设计规范》（JGJ 36-2016）有关问题的咨询函的回复函〉（中标

研发〔2021〕289 号），《宿舍建筑设计规范》JGJ 36-2016 第 5.2.5

条中的安全出口是指首层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，宿舍建筑中其他楼层

封闭楼梯间的门可不按照净宽不小于 1.4m 控制。

4.19 健身房，游泳池，溜冰场等疏散人数如何计算？

答复：健身房，游泳池，溜冰场等疏散人数按《全民健身活动中

心管理服务要求》GB/T 34280-2017 第 5.4.3.3 条确定的最大人数考

虑。

4.20 学校建筑中非教学类建筑单体，如食堂、报告厅、宿舍疏散宽

度计算是执行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5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中

5.5.21 条还是执行《中小学校设计规范》GB 50099-2011 中 8.2.3

条？

答复：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5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和《中

小学校设计规范》GB 50099-2011 都应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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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1 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5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表 5.5.21-1

中建筑层数和对应的系数，是地上 4 层及 4 层以上每层的百人疏散取

值系数都是按照 1.00m/百人计算，还是地上 1 层～2 层可以按照

0.65m/百人计算？

答复：该条“建筑层数”是指地上建筑整体的层数。当建筑为四

层及以上时，各层百人疏散取值系数均按照 1.00m/百人计算。

4.22 地下室的锅炉房、消防水泵房采用疏散走道直通室外或安全出

口时，疏散距离是否有限制？

答复：地下锅炉房、消防水泵房采用疏散走道直通室外或安全出

口时，疏散距离不应大于 15m，疏散走道与相邻房间之间应采取耐火

极限不低于 2.00h 的防火隔墙和乙级防火门（消防水泵房为甲级防火

门）分隔。

4.23 工业厂房和仓库是否可以借用相邻防火分区疏散？

答复：工业厂房和仓库地下部分可按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

55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3.7.3 条、3.8.3 条的要求借用相邻防

火分区作为第二安全出口，工业厂房和仓库地上部分不应借用相邻

防火分区疏散。

4.24 办公与酒店、酒店与商店、商店与办公是否可以共用竖向疏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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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梯？

答复：办公与酒店、酒店与商店宜设置各自独立的疏散楼梯。当

确需共用竖向楼梯时，应同时满足酒店及商店关于疏散宽度的要求。

商店与办公的疏散楼梯应按照《商店建筑设计规范》JGJ48-2014

第 5.1.4 条的要求执行。

4.25 首层扩大前室的疏散距离如何控制？

答复：首层扩大前室的疏散距离一般不应大于 30m，当大于 30m

时可设置避难走道通至室外。

4.26 建筑首层利用局部架空层直通室外时，疏散距离如何控制？

答复：首层架空区域较大、具备良好的自然排烟条件、无可燃物、

且仅作为景观或人员通行时，疏散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.首层疏散外门至架空区域投影外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超过

15m;

2.当公共建筑架空区域的敞开长度不小于其投影外边缘周长的

50%时，不应超过 30m。

4.27 排屋、别墅的户内楼梯可否采用敞开楼梯？该楼梯地下与地上

部分在首层是否可不作防火分隔？疏散距离如何控制？

答复：排屋、别墅的户内楼梯可采用敞开楼梯，该楼梯地下与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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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部分在首层可不作防火分隔，户内任一点到安全出口的距离不应超

过 30m。

4.28 厂房或仓库的疏散楼梯间是否必须在首层直通室外？丁、戊类

多层厂房可否采用敞开楼梯间？丁、戊类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间是否

需要在首层直通室外吗？

答复：厂房或仓库的疏散楼梯间在首层应直通室外，确有困难可

采用扩大的封闭楼梯间或扩大前室直通室外。丁、戊类多层厂房地上

部分的疏散楼梯间可以采用敞开楼梯间。4 层及以下的丁、戊类多层

厂房可将首层直通室外的门设置在离楼梯间不大于 15m 处。

4.29 食堂餐厅与宿舍组合建造时，餐厅之上的宿舍疏散楼梯间是否

需要与底部的餐厅分开？

答复：食堂餐厅与宿舍组合建造时，宿舍疏散楼梯间应独立设置。

4.30 建筑内部设有喷淋，但外廊未设喷淋，外廊的疏散距离是否可

以增加 25%？

答复：不可以。

4.31 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5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5.5.9

条公共建筑借用相邻防火分区作为安全出口是否同时适用于地下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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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？

答复：除规范另有规定外，公共建筑符合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

GB 55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5.5.9 条的要求时，可适用于地下部

分借用相邻防火分区作为安全出口，但与相邻防火分区不应采用防火

卷帘、防火水幕等分隔，可采取防火墙和少量甲级门分隔。

4.32 同层的地下商业营业厅和地下车库的防火分区能否相互借用安

全出口？

答复：同层的地下商场和地下车库应分别划分防火分区，两者之

间的安全出口和疏散距离均不能相互借用。

4.33 地下车库防火分区的防火墙上设置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

火门，能否作为第二安全出口？车库内疏散通道的净宽度如何控制？

答复：《汽车库、修车库、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67-2014

第 6.0.2 条的条文说明：鉴于汽车库的防火分区面积、疏散距离等指

标均比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

版）相应的防火分区面积、疏散距离等指标放大，故对于汽车库来讲，

防火墙上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，不得作为第二安全出口。

车库内经常使用的疏散门对应的通行通道或疏散通道净宽（扣除

车身尺寸）不应小于 1.1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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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4 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5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5.5.20

条剧场、电影院、礼堂、体育馆等场所，表 5.5.20-1 中楼梯的疏散

宽度计算适用于其他建筑内建造的相应场所吗？

答复：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5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5.5.20

条表 5.5.20-1 中楼梯的疏散宽度计算只适用于单独建造的相应场所。

4.35 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5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5.5.24A

条“3 层及 3 层以上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m2（包括设置在其他建筑内

三层及以上楼层）的老年人照料设施，应在二层及以上各层老年人照

料设施部分的每座疏散楼梯间的相邻部位设置 1 间避难间”，其中总

建筑面积如何理解？

答复：老年人照料设施的总建筑面积，当老年人照料设施独立建

造时，为该老年人照料设施单体的总建筑面积；当老年人照料设施设

置在其他建筑或与其他建筑组合建造时，为其中老年人照料设施部分

的总建筑面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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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节 建筑构造与保温装饰

5.1 一、二级耐火等级的公共建筑，借用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

作为第二安全出口时，可否采用防火卷帘进行防火分隔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

第 5.5.9 条第 1款及其条文说明，当人员需要通过相邻防火分区疏散

时，相邻两个防火分区之间要严格采用防火墙分隔，不能采用防火卷

帘、防火分隔水幕等措施替代。

5.2 建筑中庭，可否采用电动水平滑动关闭的异形卷帘？

答复：不可以，根据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6.4.8

条第 1款，用于防火分隔的防火卷帘应具有在火灾时不需要依靠电源

等外部动力源而依靠自重自行关闭的功能，水平滑动关闭的异形卷帘

不满足上述要求。

5.3 酒店、办公楼、电梯厅可否采用旋转门、推拉门作为疏散门？

答复：不可以采用旋转门，推拉门。根据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

GB 55037-2022 第 7.1.6 条，除设置在丙、丁、戊类仓库首层靠墙外

侧的推拉门或卷帘门可用于疏散门外，疏散出口门应为平开门或在火

灾时具有平开功能的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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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 医院手术室、CT、核磁、X 光检查室等特殊功能房间可否采用电

控自动(平移)门作为房间疏散门？

答复：医院手术室、CT、核磁、X 光检查室等特殊功能用房，因

特殊工艺需要且使用人数极少，确需采用电控自动(平移)疏散门时，

应选用检测合格的合规产品，该推拉门应保证在紧急状态时不需使用

钥匙等任何工具即能从内部易于打开，并应在显著位置设置具有使用

提示的标识。

5.5 儿童活动场所、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，老年人照料设施等场所

可以采用防火卷帘代替防火隔墙进行防火分隔吗？

答复：不可以，根据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4.1.3

条及 4.3.7 条，应采用防火门、防火窗、耐火极限不低于 2.00h 的防

火隔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1.00h 的楼板与其他区域分隔。

5.6 子母式防火门用于疏散时有何规定？

答复：除管井检修门和住宅的户门外，其他场所均不宜采用子母

式防火门。因特殊情况确需采用子母式防火门时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.仅母门安装闭门器，子门为固定扇。疏散净宽度应只计算母门

开启时的有效净宽度；

2.母门安装闭门器，子门也安装闭门器时，子门宽度不应小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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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0mm，且应满足两扇防火门按顺序自动关闭的要求，验收时应复核

实际产品与产品检验报告（型式试验）的一致性。

5.7 电动自行车库、电动自行车停车场（棚）防火分隔措施如何设置？

答复：电动自行车库应严格根据《电动自行车停车场（棚）防火

技术导则》（建标函〔2024〕287 号）、《电动自行车库防火技术导

则》（建标函〔2024〕296 号）文相关要求进行防火分隔设计，并且

应明确车辆布置图。

5.8 仓库内部库房与库房之间是否可以采用防火隔墙进行防火分

隔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-2022 第 4.2.6 条，

仓库内的防火分区或库房之间应采用防火墙分隔。因此，仓库内部库

房与库房之间应采用防火墙进行分隔，不得采用防火隔墙分隔。

5.9 丙类仓库开向疏散走道的门能否设置普通门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-2022 第 6.4.2 条第 5

款，地下、半地下及多、高层丙类仓库中从库房通向疏散走道或疏散

楼梯间的门应为甲级防火门。单层丙类仓库出口直通室外，可设置普

通门，应满足防火墙两侧及转角之间的距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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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0 地下商业与汽车库之间如何做防火分隔？

答复：地下商业与汽车库之间应采用防火墙分隔，不应采用防火

卷帘、防火水幕、防火玻璃墙分隔。

5.11 建筑一层采用扩大封闭楼梯间或扩大的防烟楼梯间前室，直通

室外的疏散门（普通门）是否可作为自然通风口？

答复：疏散门不能作为自然通风口。

5.12 消防控制室、消防水泵房开向建筑内的门是乙级防火门吗？

答复：依据《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》GB 51348-2019 续表 23.4.2

和《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》GB 50974-2014 第 5.5.12 条

第 3 款，消防控制室及消防水泵房开向建筑内的门应为甲级防火门。

5.13 疏散楼梯间、前室或合用前室、普通电梯机房、消防电梯机房、

消防控制室、消防水泵房、风机房、空调机房等直接开向室外或室外

平台的疏散门可否采用普通门？

答复：1.以上部位在与相邻房间开口间距满足要求的前提下，疏

散门可以采用普通门。

2.疏散楼梯间、前室或合用前室采用机械加压送风方式进行防烟

时，需要维持正压值，可采用能自行关闭的防火门(耐火性能不作要

求)或能自行关闭后具有良好密闭性能的普通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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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4 采用自然通风方式的楼梯间、前室，其设置的可开启外窗面积

如何计算？

答复：可开启外窗面积应考虑窗框因素，一般可按洞口面积的

80%计算。

5.15 住宅外墙为封闭阳台时，该阳台是否要满足窗槛墙 1.2m 的高度

要求？

答复：封闭阳台外墙的上、下层和同层相邻户开口之间应执行《建

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6.2.5 条。

5.16 楼梯间首层直通室外的门洞口是否需要执行《建筑设计防火规

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6.4.1 条第 1 款的规定，门洞口

与两侧其他房间的门窗洞口距离不小于 1.0m？

答复：均应符合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7.1.8

条第 8款的规定。

5.17 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第 5.4.10

条及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-2022 第 4.3.2 条中“为住宅服

务的地上车库应设置独立的疏散楼梯或安全出口”中的车库是否包括

非机动车库？

答复：包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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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8 防火墙是否可以设置在楼板上？

答复：根据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-2022 第 6.1.1 条，

防火墙应直接设置在建筑的基础或具有相应耐火性能的框架、梁等承

重结构上。

5.19 中庭在起始层与其他区域是否必须设置防火分隔？

答复：当中庭的起始层与相连通的区域总建筑面积不大于规范规

定的一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时，中庭起始层与其他区域可不

做防火分隔。

5.20 高层住宅采用“U 型开口+内天井”且以敞开连廊联系的户型，

前室外墙上的窗口与敞开外廊的水平距离如何控制？

答复：消防电梯前室、楼梯间前室、合用前室的门窗洞口与室外

敞开连廊的距离可不限。

5.21 多种材料组成的装饰构件的燃烧性能等级如何确定？

答复：除规范另有规定外，不同燃烧性能材料组合使用时，应按

所有材料中最低级别材料来确定总体燃烧性能等级。如果对该组合材

料进行整体检测，也可按检测结果确定其等级。应符合国家标准《建

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222-2017 第 3.0.4、3.0.5、3.0.6、

3.0.7 条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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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2 建筑节能提高到 75%，工程中常采用内外组合外墙外保温系统，

对内保温材料燃烧性能有何要求？

答复：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6.6.9 条，人员

密集场所等内保温材料燃烧性能应为 A 级；第 6.6.10 条，其他场所

的内保温材料应用均不低于 B1 级，表面防护层的燃烧性能应为 A 级。

保温材料烟毒性应满足规范要求，按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

50016-2014（2018 年版）6.7.2 要求实施。

5.23 电影院顶棚、墙面装饰采用的龙骨材料是否可以采用燃烧性能

等级为 B1 级的材料？

答复：根据《电影院建筑设计规范》JGJ 58-2008 第 6.1.8 条，

电影院顶棚、墙面装饰采用的龙骨材料均应采用燃烧性能等级为 A 级

的材料。

5.24 电动自行车库坡道出入口应全部采用 A 级材料吗？

答复：电动自行车库应根据《电动自行车库防火技术导则》（建

标函〔2024〕296 号）文相关要求执行，应全部采用 A 级材料。

5.25 商业服务网点的内部装修是按照住宅还是公共建筑确定？

答复：设置商业服务网点的建筑可定性为住宅建筑。除规范另有

规定外，商业服务网点内部装修应符合《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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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 50222-2017 有关商店建筑的要求。

5.26 高层民用建筑的外装饰、户外广告牌的设置有何规定？

答复：依据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-2022 第 6.5.8 条及

《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（应急管理部令 2021 年第 5 号

文）第二十一条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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